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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種類與結構

種 類 說 明

屬 性 代 碼

一般
Ｂ

緊急
Ａ

其他
Ｄ

自動
樓梯
Ｃ

特殊
規格
Ｏ

客梯 乘 人 專 用 ● ●

貨梯 純 載 貨 用 ●

客貨兩用梯 人 貨 皆 可 ●

個人住宅 別 墅 透 天 ●

服務梯 簡 便 送 貨 ●

病床梯 醫 院 用 ●

電扶梯 百 貨 商 場
購 物 中 心

●

自動步道 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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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構造概述

A.機房
→控制盤(電梯的控制大腦)
→主馬達及捲揚機(驅動鋼索使車廂上下昇降)
→驅動輪(吊掛車廂的滑輪，使主鋼索具有摩
擦力帶動車廂)

→電磁煞車器(當電源動力切斷時，以電磁力
自動制止馬達運轉)

→調速機(運行超速時，緊急制止車廂運行)

B.車廂
C.昇降道
→配重鐵塊(平衡車廂荷重並使主鋼索與驅動
輪有摩擦力)

D.乘場
E.機坑
→緩衝器(運行超速無法制止時可予以緩衝)

昇
降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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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梯運行原理

（主鋼索兩端－吊掛車廂及配重鐵塊）

• 車廂上行：配重鐵塊向下，其
重量帶動馬達、捲揚機轉動使
車廂向上移動。

• 車廂下行：控制盤操控馬達及
捲揚機，強力拉動配重鐵塊，
使車廂向下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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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構造概述



「配重鐵塊」主要功能是在電梯上下運行過程中，保持車廂端重量平衡。

容易發生暴衝原因：
(一)控制盤中繼電器接觸不良、或接點融蝕造成短路，導致控制

系統中電磁煞車器失效，電梯發生向上衝或下墜都有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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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構造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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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煞車器來令片磨損、或有沾到潤滑油、或煞車彈簧鬆弛，導
致無法將鋼索夾住，使車廂滑動。

煞車器動作

來令片夾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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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構造概述



(三)驅動輪Ｖ型溝槽磨耗嚴重，無法與鋼索產生摩擦力，使車廂
滑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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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構造概述



一般梯(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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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梯分為：
1.有載人 (1人以上)
2.不載人 (0人但載重超過250公斤以上)



緊急用昇降機(A)

1 0

緊急昇降機在外觀上和一般電梯看似無異
主要差異點有
1.緊急梯外會有標示銘板為緊急昇降機
並標示相關資訊

2.緊急梯「1 樓」電梯門外
設有「車廂召回避難樓裝置」開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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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住宅梯(O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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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住宅梯(O)
3人載重200公斤，速度20M/min



昇降送貨機(D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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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送貨機(D)
不載人，且載重在249公斤以下



自動樓梯(C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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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保養與安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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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
管理人

每月維護保養

定期安全檢查

取得
使用許可證

檢查合格 本府主管建築機關
定期

安排抽驗
資料備查

廢止停用許可證
重新申請安檢

檢查不合格

※發文限期限改善

檢查不合格

檢查合格

資料備查

未取得許可證
不得使用



昇降設備為什麼要取得使用許可證?

1 5

建築法第77條第一項：

「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照及設備安全。」之規定辦

理。而建築法77條之4則明定昇降設備欲合法使用及確保設備安全需取得使用許可證。

管理人未申請者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應限期令其補行申請；屆時未申請者，

停止其設備使用，依同法第95條之2；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人違反第77條之4第2項規

定者，處新台幣3,000元以上15,000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屆期仍未

改善或補辦手續者，得連續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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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降設備許可證

許可證的注意事項

1.許可證有效期限

2.許可證字號

3.昇降設備統一編碼

4.設置地點是否正確

5.內政部營建署
昇降設備/機械停車設備
使用許可證全國連線交換系統
http://cpabm.cpami.gov.tw/wwwpakM
gr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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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cpabm.cpami.gov.tw/wwwpakMgr/


昇降設備/機械停車設備
使用許可證全國連線交換系統

2 0 2 1 / 1 0 / 7 新 北 市 工 務 局 使 用 管 理 科 1 7



一般使用者應該要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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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是否有張貼許可證及是否仍在有效期限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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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電梯出入口是否平整(停靠位置跟樓層地面是否有高低落差)
是否有異物、小碎石等

一般使用者應該要注意



3.電梯門的開關時間是否正常(或有出現夾人的狀況)

4.電梯速度異常、出現噪音、或震動

～如果發現以上狀況，要盡快通知管理者聯絡廠商前來檢查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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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使用者應該要注意



設備管理者應該要注意

1.每月按時保養，並定期更換許可證

2.須找合格的廠商簽訂契約

2.1保養人員是否為合格保養員

2.2日常維護保養零件更換狀況

2.3若有人員受困，廠商多久會抵達?

3.保養員是否有確實進行檢查

4.緊急呼救設備是否正常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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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梯緊急狀況處理方法

網路謠傳
• 流言1「不論有幾層樓，趕快把每一層樓的按

鍵都按下」

→電梯失速下墜時，已經處於失控的狀態，

所以要讓不聽使喚的電梯，按照既定樓層

停靠是不可能的，這是多此一舉的行為。

• 流言2「採取坐姿」

→坐姿時整個臀部緊貼地面，脊椎沒有任何保護，尾椎的部位會受重傷。

• 流言3「採取蹲姿」

→腳踝和膝蓋沒有緩衝保護容易受傷，電梯急停時會跌倒、受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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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梯緊急狀況處理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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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若電梯升降速度異常
靠著牆面（或角落）蹲低並雙手護頭避免受傷

2.若被困在電梯內
立刻使用緊急通話鈕向外求救，並冷靜等待救援
電梯非完全密閉空間，空氣可以流通
勿試圖嘗試打開電梯門，以防止墜落或其他意外



電梯緊急狀況處理方法

「雙手交握、保護頸部、膝蓋彎曲、墊起腳尖」
、若車廂有扶手，可以握扶手。

雙手交握、保護頸
部

膝蓋彎曲

墊起腳尖

跳起來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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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電梯故障時「絕對不能打開電梯門」
因為在故障的電梯內很難確認電梯停在哪
一層樓，且電梯並非密閉式空間，不用擔
心有窒息的危險。若民眾嘗試硬打開門逃
生，除可能墜樓外，一旦電梯在攀爬過程
中啟動，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。

電梯緊急狀況處理方法



手扶梯緊急狀況處理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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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機械運作異常時，立刻按下最近的緊急按鈕，待機械停止時再動作



電梯防疫小知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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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結束
敬請指教



使用許可證－統一編號編定原則

3 0

碼別 編定原則 備註

01 用途代碼 由英文字母A-N組成，各代表不同的用途

02-04 郵遞區號 取三碼郵遞區號編碼

05-07 三碼年度 由三碼民國年號編碼（若第一碼無則補零）

08-11 四碼流水號

12 檢查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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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檢查期限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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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昇降送貨機(D)每3年1次。

2.個人住宅用昇降機(O)每3年1次。
但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15年者，每年1次。

3.供5樓以下公寓大廈使用之昇降機每2年1次。但
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15年者，每年1次。

4.前3款以外之昇降設備每年1次。
但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15年者，每半年1次。

昇降機類型/檢查頻率
(民國105年1月1日起施行)

半
年
一
次

一
年
一
次

兩
年
一
次

三
年
一
次

昇降送貨機 ○

個人住宅用昇降機 ◎ ○

五樓以下公寓大廈使用之昇降機 ◎ ○

前三款以外之昇降設備 ◎ ◎

註:〝 ◎ 〞代表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十五年以上



全責?半責?

3 2

簽約方式

半責 全責

優
點 維護保養品質較高

優
點 零件更換免費

缺
點 零件更換須自費

缺
點 可能發生保養不確實

廠商 半責(月+台) 全責(月+台)

大廠 3,600 4,600

小廠 低於2,000 2,000-3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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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查詢廠商及保養員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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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相關資料後
執行查詢



緊急呼救設備注意事項

1.緊急按鈕是否正常運作

2.緊急通話連通的對象
管理室/電梯公司，是否能通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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